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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高新区建设工程安全监管第三方技术服务项目
2、本项目不接受超120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报价包含项目服务所需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3、项目服务期限：24个月
★4、投标人如果参与本项目，出于回避原则考虑，必须是在徐州高新区没有在建建设、施工、监理项目，且服务期内不能承接在建建设或施工或监理项目。否则，采购人有权废除中标人资格或解除合同。
二、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有效防控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开放发展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37号令》等文件要求，通过技术服务全面提高高新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全区住建领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始终稳定。
徐州高新区范围内2025-2026年预计共有在建工程建筑面积约165万㎡，塔式起重机等大型施工设备近70台，且深基坑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数量多、监管难度大。本项目拟委托有相应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对高新区区域内的房屋、市政施工项目开展生产安全检查、专项检查、整改指导、复查。对采购人安全监管范围内的日常工作提供技术服务，协助完成相关安全专业技术工作。
三、项目基本要求
1、项目地点：徐州高新区
2、项目内容：采购人针对徐州高新区辖区内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开展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整改指导、复查及专项安全检查、复查，供应商对采购人安全监管范围内的日常工作提供技术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和培训，并协助完成相关建筑施工安全专业技术工作。
3、服务区域：徐州高新区辖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合同期内如有竣工或新开项目，服务费包干使用，不作调整。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1、日常技术服务
（1）派驻服务人员根据采购人确定的工程监督计划进行日常和节假日技术服务，并对服务结果负责。
（2）采购人实施行业监管、检查高新区所有在建工程安全管理、文明施工、起重吊装工程、高处作业、施工机具、施工临时用电、基坑工程、脚手架与作业平台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系统、施工现场消防、有限空间、临时设施以及其他建筑施工安全相关的内容，供应商提供技术服务，提出明确处理建议，协助整改复查闭环。
（3）供应商服务重点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监管，特别是超过一定规模的深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工程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程等危大工程。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对检查结果出具监督文书，并提出处理建议。
（4）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要求协助处理各类建筑起重机械、施工吊篮、附着式脚手架等设备设施检测、应急救援、抢险及相关技术攻关；协助采购人做好起重机械和施工吊篮出租、安拆、检测、顶升、使用等责任主体单位的监管工作。
2、综合技术服务
（1）综合技术服务暨季度性技术服务，是指成交供应商根据春夏秋冬季节性特点对辖区内建筑工程依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6）及有关法律法规、上级建设行政主管等部门文件提供综合服务。
（2）供应商每年至少提供2次覆盖所有在建项目的大型起重设备的集中检查服务，并出具书面技术服务报告（包括且不限于技术服务项目清单、隐患汇总、隐患照片和综合技术服务总结等）。
3、教育培训
供应商须完成每年至少2次专项或综合性技术培训，培训讲师应为供应商所在单位技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或聘任的经验丰富有影响力的外部专家，培训场地由采购方提供。
4、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要求，执行省、市建设主管部门相关文件。协助采购人完成其它相关施工安全专业技术服务工作。
五、人员及车辆配备要求
投标人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在满足项目服务要求的前提下合理配置人员、车辆及相关设备等。
1、技术能力要求
（1）项目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从事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熟悉建设安全监管法律法规，有丰富实践经验。
[bookmark: _GoBack]（2）项目组检查成员：一人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熟悉建设安全监管法律法规、政策且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建筑施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一人为负责建筑施工机械检查人员应有建筑起重机械检验资格，一人为资料员；项目组人员符合人数要求并具有相应岗位所要求的工作能力和素质要求。
2、人数及服务时间
供应商应组建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服务小组共4人：项目负责人1人，为建筑施工安全综合类专家，技术服务小组成员2人，资料员1人。
（1）专项检查内容按采购人需求，供应商应另外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或专家，人数应满足实际检查需要。
（2）服务时间每周不少于5天/人，并确保日常安全检查、应急处置和技术服务随叫随到。
3、主要岗位职责
（1）项目负责人：负责协助采购人开展现场安全检查、应急管理、安全综合服务等。
（2）大型机械类检查人员：负责协助采购人开展现场施工机械安全检查、机械类安全管理服务等。
（3）施工现场安全工程师：负责协助采购人开展安全培训、政策技术解读、资料核查、安全生产标准化及住建领域其它安全技术服务等。
（4）资料员：负责整理日常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资料，并服从采购人安排的其他工作。
4、车辆要求
供应商应提供日常检查车辆1台，集中检查时应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车辆，所提供车辆必须手续齐全、状况良好，能满足服务需求，由投标人委派专职或兼职驾驶人员，车辆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以及工作中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等均由中标人承担。
备注：本次招标的政府采购服务，投标报价包括全部服务费、辅助工具、人力、车辆、工本、劳保、各种税费、专利技术、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所有费用。
投标人在选派服务人员时，应优先考虑同时持有多个符合服务要求资格证书的人员。
六、其他要求：其他要求见《采购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